
公司海外作业财务管理规定（暂行）

为了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公司已在北非、南美、西欧、中东等国

家和地区开拓了石油工程承包、地球物理勘探、石油技术服务、产品销

售等海外市场，并设立了相应的国外办事处、子公司、分公司等海外作

业管理机构。这些市场的开拓和管理机构的设立，为公司走出国门、实

现跨国经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给公司的财务管理提出了更新、

更高的要求。为此，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及对外投资等相

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管理的有关制度制定本规定，具体如下：

一、有关海外财务工作的组织管理

1．公司财务部是海外作业机构财务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海外作

业财务的设立、人员选配、人员培训及人员轮换，负责会计核算和财务

管理等工作的指导。

2．计划资金部是海外作业预算和资金管理的业务主管部门，负责

预算的审批及监督、资金的控制及管理工作。

3. 各海外作业管理机构应按规定程序定期向公司财务部和计划资金

部分别报告有关业务的进展情况，对重大的财务事项及活动还要直接向

公司首席财务官汇报。

二、有关预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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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海外作业管理机构，应按照公司下发的预算管理规定来编制

本作业区的经营计划和预算并报公司计划资金部，公司计划资金部负责

审核并提交公司投资预算审查委员会批准后行文下发。

2．各海外作业管理机构必须严格按照公司批准的年度经营计划预

算执行。如在实际经营活动中遇有特殊情况需要追加预算，须报公司计

划资金部按照公司有关程序审批。各海外作业管理机构不得发生无预算

的费用支出。

3．各海外作业管理机构应按月、季、年度书面向公司计划资金部

报告计划预算执行情况，同时抄送公司财务部。

三、有关资金管理

1．在国家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原则上对海外作业机构资金实行按

预算管理的方式，即：海外作业收入直接汇入公司海外作业机构的银行

帐户或由公司指定的银行帐户，海外作业所需资金按公司批准的预算支

付。

2．各海外作业管理机构应按照公司管理规定编制月度、季度、年

度等资金预算和三个月资金滚动收支计划，月度资金预算和三个月资金

滚动收支计划须在每月 25日前上报公司计划资金部审批执行。属于资

本性投入的资金预算应以公司批准的年度更新改造、设备大修等投资计

划或调整计划为编制依据；属于经营性开支的资金预算应以公司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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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管理费用计划、生产成本计划、采购计划或承包项目收支预算等为

编制依据。各事业部应在 24日前将月度确定的海外经营性计划和投资

计划通过当地指定负责人提交给海外作业管理机构。

3．为了保障海外作业的正常进行，由公司向各海外作业管理机构

提供注册资金或其他流动资金。未经公司按规定程序批准，各海外作业

管理机构不得从外部通过贷款或借款等方式筹集和拆借资金，不得办理

担保业务。如因生产经营急需等特殊情况必需要向外部贷款或借款及担

保业务时，应向公司计划资金部提出书面申请，由计划资金部按有关管

理程序办理审批手续。

4．各海外作业管理机构必须按有关作业承包合同的规定做好收费

工作，及时开出收款发票，指定专人跟踪收款，并及时将收款情况向公

司财务部和计划资金部报告。

5．各海外作业管理机构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资金预算的项目和金

额执行，严格禁止无预算项目或超预算的资金开支，如遇特殊情况需要

发生预算外项目或超预算的开支，事前必须书面向公司计划资金部提出

申请并经批准后方可办理。

6．海外作业管理机构预算内的资金支付实行授权限额批准制度，

具体规定如下：

1）凡单项金额在 5 万美元以下（含）的，由所在作业区的相关事

业部指定负责人和管理机构行政负责人批准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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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凡单项金额在 5 万美元以上 20 万美元以下（含）的，经海外作

业管理机构负责人审核同意后报相关事业部和公司计划资金部批准。

3）凡单项金额在 20 万美元以上的，经海外作业机构、相关事业部、

计划资金部负责人审核后，报公司主管业务的执行副总裁审批。

4）由公司计划资金部统一制定“海外作业资金付款审批单”表格并下

发执行。

7．公司对海外作业管理机构实行银行开户及限额管理制度。各海

外作业机构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向公司计划资金部申请开设银

行帐户，经计划资金部审核并报公司首席财务官批准后，各海外作业管

理机构原则上只准在当地开设 1-2个银行帐户；公司计划资金部对每个

银行帐户实行最高存款限额管理，由公司计划资金部核定限额；凡超过

限额的银行存款应及时汇入公司计划资金部指定的银行帐户上。未经公

司正式批准，公司的任何机构都不得在国外开设、变更、撤销、转让、

租借银行帐户。

8．为了加强内控制度，海外作业管理机构在办理银行付款业务时，

必须由两个以上有权签字人同时签字；银行预留印鉴必须是下列形式之

一：1）、签字：两人以上；2）、盖章：两枚印章以上并必须由不同人

分别管理使用；3）、签字和盖章：签字人和印章保管人不得为同一个

人。所有在银行预留的印鉴（签字或印章）都必须报计划资金部备案，

原则上不准预留已签字或盖章的银行空白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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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要加强现金的管理。在办理各项收付款业务时应尽量采用银行

结算，减少现金收付，原则上不准使用大额现金（1000美元以上）办

理支付业务。

10．要加强信用卡支付业务的管理。各海外作业管理机构如因经营

管理结算方便需要办理信用卡时，事前应向公司计划资金部申请，经计

划资金部审核并报公司首席财务官批准后方可在指定的银行办理信用卡。

要严格规定信用卡的使用人、使用范围和使用限额。在本规定前已办理

信用卡支付业务的机构要进行清理和上报公司计划资金部，由公司计划

资金部按规定重新审核并报公司首席财务官批准。

11．各海外作业发生的所有收付业务都必须纳入正规的财务核算，

严禁私设小金库，严禁现金体外循环，不得用白条冲抵现金库存，银行

现金要做到日清月结，保证银行现金的绝对安全。

12．各海外作业管理机构须在每月的第一个工作日向公司计划资金

部和财务部上报上月末银行存款余额和银行对帐单。

四、有关会计核算和财务报告

1．会计核算

1）各海外作业管理机构，必须按照《会计法》和相关会计法规及

公司的管理要求开展正规的会计核算，建立完整的会计凭证、会计帐簿

和会计档案。会计原始资料必须真实、齐全可靠。根据管理要求没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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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专职财务人员的机构，其财务核算工作应委托当地合法的会计师办理。

2）各海外作业管理机构要按照公司的管理规定进行核算，合理划

分公司各事业部之间的收入、成本、费用。同时、还应按当地政府的有

关规定开展相应的会计核算，及时向当地有关部门报告会计工作，及时

地清缴各项税费，保证在当地的合法经营。

2．财务会计报告

1）各海外作业管理机构应按照公司管理要求编制会计报告，并按

规定的会计报告的内容、报告时间及时的上报公司财务部。            

2）各海外作业管理机构除按公司管理要求编制会计报告外，还应

按当地政府的要求编制会计报告并及时上报当地有关政府部门和税务部

门。

五、财务检查

公司将根据具体情况不时对海外作业管理机构的财务工作进行检查

或审计。

六、各海外作业管理机构应根据本管理规定制订相应的财务管理实

施办法上报公司财务部并计划资金部审核，并经公司首席财务官批准同

意后实施。

七、以上规定从 2003年 1月 1日起执行，并由公司财务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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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部负责解释。

— 7 —


